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关于提请审议2023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

预算调整方案 (草案) 的议案

市人大常委会:
今年2月份,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(不含省财政直管

县)2023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资金74.08亿元 (一般

债券5.98亿元、专项债券68.1亿元),已全部安排到项

目。其中,市本级1.39亿元,转贷县区72.69亿元 (含
高新区)。以上事项涉及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和

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。此外,经省政府批准,将2020
年以前发行的新增政府债券项目结余资金进行调整。同

时,高新区因债券转贷收入增加,其收支预算也需相应

调整,预算调整方案一并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。
按照 《预算法》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有

关规定,现将 《2023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预算调整方

案 (草案)》提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

议。

石家庄市人民政府

2023年4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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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第一批新增政府债券预算

调整方案 (草案)

按照 《预算法》 《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》等有

关规定,现提出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

算调整方案 (草案)如下:

一、市本级预算调整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调整

省财政厅下达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5.98亿元,

其中市本级1.1亿元,转贷长安区0.49亿元、桥西区

0.46亿元、新华区0.4亿元、裕华区0.3亿元、藁城区

1.1亿元、鹿泉区0.77亿元、栾城区0.7亿元、正定县

0.66亿元。

按照国家规定,一般债券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。

据此,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增债务收入5.98亿元,

相应调增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.1亿元,用于二中

铭德学校项目0.4亿元,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项目

0.076亿元,儿童福利院项目0.624亿元。调增债券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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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支出4.88亿元。
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

省财政厅下达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金68.1亿元,

其中市本级0.29亿元,转贷高新区1.41亿元、长安区

2亿元、桥西区1.49亿元、新华区0.5亿元、裕华区

6.37亿元、井陉矿区0.47亿元、藁城区17.59亿元、

鹿泉区3.32亿元、栾城区15.21亿元、正定县19.45亿

元。

按照国家规定,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

理。据此,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增债务收入68.1

亿元,相应调增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0.29亿元,

用于第五医院应急院区项目。调增债券转贷支出67.81

亿元。

此外,经省政府批准,将2020年以前发行的仓盛

路 (107国道-建设大街)项目、济河道 (兆通中街-

杜庄街)项目、绵河道 (天桂中街-秦岭中街)项目、

天桂中街 (绵河道-北二环东延)项目、胜利大街出市

口交通改善工程项目、大郭村润石大厦西侧商服地块土

地收储项目、中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7个项目结余

资金9612万元,调整用于第五医院应急院区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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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

市转贷高新区新增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.41亿元,

用于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加速器2#楼及园区室外管线提

升改造项目0.8亿元,丘头镇东部六村饮水安全保障和

污水治理提升工程0.51亿元,学前教育提升工程0.1亿

元。据此,2023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需调增债务转

贷收入1.41亿元,相应调增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

出1.41亿元。

附件:1.2023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情况表

   2.2023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表

   3.2023年市本级新增政府一般债券项目明细表

   4.2023年市本级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明细表

   5.2023年高新区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表

   6.2023年高新区新增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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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石家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3年4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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